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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言 

认可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部分涉及所审议食品贸易方面的等效性 i，可有效地

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监管，同时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公平。实现等效性

认可，将带来贸易条件的积极转变，并促进进口国和出口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包括但

不限于认可合格出口企业名单；实行加工和检查替代程序；或减少入境口岸例行检查的

力度和频率）。 

本准则应结合其他现行食典文本阅读，包括但不限于《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的设

计、操作、评估和认证指南》（ CXG 26-1997 ） 1 和《食品进口监管体系准则》

（CXG 47-2003）2。 

审议、评估、认可和保持某一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等效性的工作，与任何

互惠程序无关。应要求开展的相互审议的范围和持续时间或许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也

可能不同。 

2. 宗 旨 

本准则旨在为进口国和出口国提供实用的指导、信息和建议，用于在制度层面审议评估、

认可和保持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部分 ii等效性的适宜性和/或范围及相关过程。 

认可等效性的申请可能关乎保护消费者健康或确保食品贸易公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前提是与申请所涉及的食品贸易和贸易条件有关。 

3. 定 义 

决策标准：用于客观判定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是否可达成进口国国家

食品监管制度或其相关部分针对所审议产品的目标的因素。 

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不同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其部分实现相同目标的能力。 

成果：有助于实现相关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目标的预期效应或结果。 

4. 原 则 

在考虑是否认可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4.1 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 

各国应认识到，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其相关部分虽然设计和结构各有

不同，但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公平方面，或许能实现相同的目标及相关成

果或保护水平，可据此认定其具备等效性。 

                                                 
i 《国家食品监管体系原则及准则》（CXG 82-2013）。 

ii 等效性申请可限于与特定部门（如海产品业）相关的保证，也可进一步细化至分部门（如水产养殖）或加工类型（如罐

装海产品）。等效性认可申请可涵盖提供保证的横向过程，如认可对抽样规范和/或实验室或特定方法批准流程的监管。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26-1997%2FCXG_026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26-1997%2FCXG_026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47-2003%2FCXG_047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47-2003%2FCXG_047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82-2013%2FCXG_08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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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验、知识和信心 

各国应考虑相关经验、知识和信心，还可考虑其他国家或相关国际组织的适当评估。 

4.3 符合国际标准 

进口国和出口国使用或参照食典标准、准则和/或操作规范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标准，有助

于审议、评估和认可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其相关部分的等效性。 

4.4 评估 

评估程序应评价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的目标及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是否得以实现，

整个程序应记录在案、透明、基于实证、注重成果且高效，并以协作和及时的方式进行。  

4.5 最终记录 

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将达成的任何认可均记录在案，包括如何在跨国食品贸易中落实和保

持对等效性的认可。 

5. 程序步骤 

以下程序步骤涵盖对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的审议、评估、认可和维护 iii。 

步骤 1：初步讨论、范围和决定启动 

步骤 2：描述进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及相关目标 

步骤 3：用于比较的决策标准 

步骤 4：描述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 

步骤 5：评估程序 

步骤 6：决策程序 

步骤 7：最终记录  

5.1 步骤 1：初步讨论、范围和决定启动 

5.1.1 初步讨论 

在某国申请就认可其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的等效性启动正式磋商之前，建议两

国的相关主管当局先进行初步讨论 iv。此等讨论有助于确定启动对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

度等效性的评估是否是最合适的做法，是否其他机制v更适合解决讨论所涉及的问题。 

                                                 
iii 《进出口国之间支持食品贸易的信息交流原则和准则》（CXG 89-2016）中描述的原则和程序也可为信息交流提供

参考。 

iv 需注意，各国可在初步讨论期间任何时候提出就等效性进行磋商的请求。  

v 其他机制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支持贸易的信息交流（CXG 89-2016）；特定卫生措施或某类措施的等效性；遵守进

口国要求；协调要求；互认；谅解备忘录；或基于两国可接受的其他方式的保证。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89-2016%2FCXG_08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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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讨论的相关事项可能包括vi： 

 监管和/或立法框架（如有），以确定在评估认可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时应遵

循的程序和/或步骤； 

 认可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的等效性是否有可能节约成本和资源，减少重复

监管和/或消除不必要的贸易障碍，同时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公平；  

 等效性申请的可能范围； 

 从以下方面获得的经验、知识和信心，例如：两国间的贸易历史和往来水平；遵守

进口国要求的历史；两国主管当局之间的熟悉和/或合作程度；出口国与其他国家

之间相同或类似的产品贸易vii； 

 各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的发展水平不同viii； 

 各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的设计存在相似性，包括立法框架和相关目

标，以及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 

 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与食典委或其他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出台的标

准、准则和/或操作规范相似或协调一致； 

 可能已进行的信息交流和评估（如根据《进出口国之间支持食品贸易的信息交流原

则和准则》[CXG 89-2016]开展的上述工作3），或者两国之间或与第三国间存在其

他相关的等效性认可。 

5.1.2 范围考虑因素 

在初步讨论期间，出口国和进口国应确定评估的适当范围。评估范围可以囊括整个国家

食品监管制度，也可以只涵盖其中与申请所涉食品和贸易条件有关的部分。 

确定范围的相关考虑因素可能包括： 

 国家间目前交易的产品和/或拟在今后交易的产品范围ix； 

 确认那些在认可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等效性后有助于更好利用资源的要求，

包括解决影响贸易的问题； 

 需涉及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保证范围（如食品安全、质量声明、标签或与技术法规、

合规评估程序或标准有关的其他事项）； 

                                                 
vi 《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等效协议制定指南》（CXG 34-1999）第 9 段和第 11 段，以及《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

相关卫生措施的等效性判定指南》（CXG 53-2003）附录第 3 段可提供更多指导。 

vii 《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相关卫生措施的等效性判定指南》（CXG 53-2003）附录第 10 段中提供了更多可能的示例，

其相关性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viii 另见第 15 段。 

ix 《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等效协议制定指南》（CXG 34-1999）第 5 段。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34-1999%2FCXG_034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53-2003%2FCXG_053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53-2003%2FCXG_053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34-1999%2FCXG_03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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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绩效的信任和信心程度，涉及当前交易

的产品或拟在今后交易的产品； 

 就建议审议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开展相应程序的过程中可能所需资

源的可用情况，以及可能带来的益处。 

关于范围的讨论应确定哪些领域已有足够的经验、知识和信心，哪些领域可能还需要更

多的信息交流x。 

5.1.3 决定是否启动 

如果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初步讨论认为，认可等效性是适当的机制，则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正式磋商申请，包括对拟涵盖的产品范围和贸易条件的说明。 

两国随后可商定评估开展计划，其中可包括时间框架，必要时还可包括优先重点xi。 

如果两国间的初步讨论认为，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评估不是最合适的机制，

两国不妨考虑共同通过其他机制来帮助促进贸易。《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等效协

议制定指南》（CXG 34-1999）4（第 11 段）还指出，信息交流、联合培训、技术合作和

支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食品监管制度等可作为今后申请认可制度等效性的基本

要素。 

5.2 步骤 2：描述进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及相关目标 

在申请范围内，为便于出口国描述其本国制度，进口国应提供信息，围绕其国家食品监

管制度的目标、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说明作为评估内容的相应要素，并适当注明参考

来源，例如xii： 

 监管和法律框架； 

 监控和批准要求（例如设施、流程和产品方案）； 

 核验或合规评估以及审计计划； 

 监测、监督、调查和食品安全事故应对计划； 

 执法与合规计划； 

 利益相关方参与、沟通和快速预警系统； 

                                                 
x 更多指导意见详见《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相关卫生措施的等效性判定指南》（CXG 53-2003），第 11 段和第 12 段

，以及附录第 9–13 段。 

xi 参见《食品检验和认证系统相关卫生措施的等效性判定指南》（CXG 53-2003）附录第 4(d)段，以及《食品进出口

检验和认证系统等效协议制定指南》（CXG 34-1999）第 8 段和第 9 段。 

xii 参见：《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等效协议制定指南》（CXG 34-1999），第 7 节；《国家食品监管体系原则及

准则》（CXG 82-2013），第 43 段；以及《进出口国之间支持食品贸易的信息交流原则和准则》（CXG 89-2016），

第 7 节。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53-2003%2FCXG_053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53-2003%2FCXG_053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34-1999%2FCXG_034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34-1999%2FCXG_034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82-2013%2FCXG_082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89-2016%2FCXG_08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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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概况监测和评估计划，或现有的合规评估程序； 

 与审议所涉具体产品或计划直接相关的任何其他要素。 

在描述本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时，进口国可参考食典委或其他相关国际标准

制定机构的有关标准、准则和/或操作规范。 

5.3 步骤 3：用于比较的决策标准 

一旦提出关于认可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等效性的正式磋商申请，进口国应以书

面文件形式列明用于评估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申请范围所涉相关部分的决策标准。

此等标准应参照为认可等效性而需证明实现的目标和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应通过协作

方式向出口国提供决策标准文件并与之讨论。 

决策标准应有助于进口国通过评估程序来确定出口国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是否能实现进口

国切合申请范围的目标和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xiii。  

决策标准可以是定性或定量的，例如包括： 

 预期的定性或定量实证水平； 

 便于进行比较的成果指标xiv； 

 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可实现的保护水平； 

 如何利用经验、知识和信心。 

决策标准应着重关注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的绩效，而非个别程序或措施。  

如果所审议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的任何部分的目标与保护消费者健康有关，决策标准应侧

重于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是否达到进口国规定的保护水平。  

如果所审议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的任何部分的目标与技术法规、合规评估程序或标准中规

定的事项有关，则决策标准应侧重于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是否能

充分实现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目标方面的相关成果。 

决策标准所适用的标准或绩效水平不应超过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在保护

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公平方面所达到的标准或绩效水平。 

5.4 步骤 4：说明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 

出口国应提供适当的信息，包括相应参考资料和实证，用于描述该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

度或相关部分，并证明其如何达成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针对申请所涉食

品和贸易条件的目标及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 

在切实可行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符合相关食典指导意见的情况下，进口国应允许出口国

以灵活格式提交信息xv。 

                                                 
xiii 可能的决策标准示例如下：监管决策基于可靠的科学分析和实证，涵盖对所有相关信息（如历史监管决策、已公布

的风险评估或合规行动）的彻底审查。  

xiv 参见《国家食品监管体系绩效监测原则及准则》（CXG 91-2017）附录 B，其中包括若干成果的说明性示例及其可

能的指标示例。 

xv 参见《进出口国之间支持食品贸易的信息交流原则和准则》（CXG 89-2016）第 6 d)段。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91-2017%2FCXG_091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89-2016%2FCXG_089e.pdf


CXC 101-2023 7 

 

考虑到等效性认可申请的范围以及现有的经验、知识和信心，对于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

制度中需要进一步详细评估的事项或要素，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交流。  

5.5 步骤 5：评估程序 

一旦获得相关信息和实证，即可启动评估程序。进口国在评估程序中应采用透明且基于

实证的方法。进口国在评估中应着重于确定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

是否符合决策标准。两国间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提供反馈意见。  

评估程序通常包括多个步骤。具体程序可能因以下因素而异：申请范围内的食品类型和

监管措施的复杂程度；任何已有的经验、知识和信心；以及尝试对现有贸易条件进行具

体修改。一般而言，进口国应： 

 审议出口国提交的信息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是否足以开展适当的评估；  

 根据决策标准进行评估，并在认为必要时要求提供补充信息； 

 审议出口国应进口国要求所提交的任何有助于评估进程的补充信息；  

 酌情向出口国转达关于在其国家食品监管制度中增加一项或多项具体监管措施的信

息，以推进评估进程； 

 审议出口国提出的任何补充监管措施，以便作出肯定的决定。进口国的评估程序应： 

 根据决策标准，重点关注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能否实现进口国

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的目标及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而非是否复制了进口

国某些主体所承担的特定进程或职能）； 

 审议出口国所采用的不同于进口国的成果指标，用于衡量其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

或相关部分在实现进口国的目标及相关结果或保护水平方面的绩效；  

 衡量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各要素的成果对实现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

部分的目标和相关结果或保护水平的影响； 

 以协作和及时的方式进行，可包括文件审查，以及在必要时通过国内评xvi估/审计

来衡量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整体或相关部分的绩效； 

 允许在各国间开展定期讨论/磋商，并根据需要提供说明和/或补充信息； 

 适当保护商业敏感信息和保密信息。 

与评估程序相关的其他总体考虑可能包括： 

 避免利益冲突； 

                                                 
xvi 关于评估工作的进一步指导，请参见《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的设计、操作、评估和认证指南》（CXG 26-1997）

。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26-1997%2FCXG_02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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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和行动的透明度； 

 出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如何保持以下三个特点：因地制宜的意识、积极主动、持

续改进xvii； 

 继续落实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的资源及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进口国评估员与出口国主管当局间的会议可能有助于评估进程，其潜在使用应酌情纳入

制度等效性评估的规划中。鼓励各国在可行情况下通过电子方式展开沟通和举行会议。

在可能的情况下，技术援助也可用于支持评估进程xviii。 

5.6 步骤 6：决策程序 

决策程序应： 

 以透明和及时的方式开展； 

 重点关注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是否符合决策标准；  

 如无合理依据，不应新增超过进口国自身实行范围的目标或成果； 

进口国应将评估结论草案和理由记录成文，出口国应有机会就结论草案发表意见。如经

评估初步认为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不具备等效性，出口国应有机会在

最终决定之前提供进一步信息供进口国审议。 

如果出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经评估确认为不具备等效性，两国可根据意

愿商定出具体计划和时间框架，以便出口国就其国家食品监管制度中被认定不具备等效

性的部分提供补充信息或监管措施。进口国应审查后续补充信息，若此等信息提供及时，

则无需重复评估程序的所有方面。进口国应将最终评估结论及相关理由记录在案。  

5.7 步骤 7：最终记录 

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将达成的任何认可内容记录成文，包括如何在国家间食品贸易中实行

等效性认可（例如，认可机构清单；修改入境点，或增加国内程序规定性要求）。例如

可通过信函往来，或谈判达成更全面的等效性协议或安排的方式形成书面记录xix。 

认可制度等效性的文件记录应包括关于保持和审查认可的规定。保持认可的安排应允许

监管框架、计划和监督随时间而变化。文件中应包括出口国或进口国的国家食品监管制

度哪些程度的变化或其他情况变化需要通知另一国，以及何时可能需要对等效性认可进

行审查。 

                                                 
xvii 《国家食品监管体系原则及准则》（CXG 82-2013）第 36 段。 

xviii 例如可以进行技术交流，以帮助更好地了解各国的制度，或协助对评估程序中确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国家食品监

管制度的部分进行修改。 

xix 虽然本准则中以“国家”和“协议”进行表述，但在许多情况下是由相关主管当局签订协议或作出其他安排。《食

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等效性协议编制准则》（CXG 34-1999）附录中载列了可酌情纳入等效性协议的信息清单。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82-2013%2FCXG_082e.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34-1999%2FCXG_03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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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记录其对持续沟通与合作的期望。 

保持和审查对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的认可或包括以下活动： 

 定期提供有关国家食品监管制度或相关部分绩效的综述信息； 

 就认可等效性安排的范围内任意一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组成部分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或绩效措施的任何拟议重大变更提供建议并进行可能的审查； 

 相关专家间的定期技术讨论； 

 间歇性的国家访问或技术交流，以确保经验、知识和信心与时俱进xx。 

 

  

                                                 
xx 参见《外国官方检验和认证系统评估原则和指南》（CXG 26-1997）附件第 1 (2) 节。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jp/?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XG+26-1997%2FCXG_026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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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家食品监管制度等效性流程 

认可和保持国家食品监控制度等效性的简要流程图 

（个别步骤可反复进行） 

 

 

 

 

 

 

 

 

 

 

 

 

 

 

 

 

 

 

 

 

 

 

 

 

 

记录用于比较的决策标准（步骤 3） 

出口国 进口国 

描述所涉范围内进口国国家食品监管制度

的目标和相关成果或保护水平（步骤 2） 确定范围并提出正式申请 

（步骤 1） 

启动初步讨论（步骤 1） 

制定并向进口国提交信息和 

实证（步骤 4） 

回复进口国（步骤 5 反复对话） 
必要时要求予以说明或提供进

一步信息（步骤 5 反复对话） 

评估等效性 

（步骤 5） 

持续维护（步骤 7） 

作出关于等效性的 

决定（步骤 6） 
是 

否  

初步讨论（步骤 1） 

有机会对进口国草案做出回应，

并在最终决定前提供补充信息

（步骤 5/6） 

讨论决策标准（步骤 3） 

进口国提供不具备等效性的

理由（步骤 6） 

最终记录（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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